第五章  采购合同样本
嘉兴市本级优质晚粳稻订单委托生产、收购、储存、包干销售合同（样本）
合同编号：嘉储粮业务〔2019〕第 号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 签订地点：嘉兴市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 确认成交时间：2019年5月29日
甲方：嘉兴市粮食收储有限公司             （以下简称甲方） 
乙方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以下简称乙方）     
丙方：_____（区）______镇(街、街道）_____（以下简称丙方）          
为深入推进粮食供给侧结构性改革，优化市级储备粮优质品种结构，着力打造优质粮食产业链，促进我市粮食产业转型升级、提质增效，根据《关于印发〈嘉兴市本级“五优联动”试点工作实施方案〉的通知》（嘉市粮发[2019]7号）和2019年5月29日嘉兴市本级“五优联动”试点加工企业招标结果，为确保各方权益，甲、乙、丙三方特订立本合同。
一、粮食数量、品种、质量要求
1、订单品种:___________；数量_________吨；产地：嘉兴市秀洲区；
2、粮食生产年份：2019年；
3、质量：国家标准 (GB1350—2009)三等及以上，即：出糙率≥77%，整精米率≥55%，杂质≤1%，水分≤14.5%，黄米粒含量≤1%，谷外糙米含量≤2%，互混率≤5%，色泽、气味正常，卫生指标和储存宜存指标符合国家规定要求。
4、包装形式：散装；粮权归属：嘉兴市人民政府；
5、储存库点及仓号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号仓。
二、粮食交售和收购入库
1、甲方负责订单粮收储，收购时间自2019年10月下旬至2019年12月31日；收购地点________________。
2、质量检验：甲方和乙方联合质量检验，甲方负责常规质量检验；乙方负责粮食品种的鉴定和品质把关，并协助甲方做好订单粮收购等相关工作。
3、丙方订单粮数量________吨，订单种植面积_________（亩）所交售的订单粮品种必须与本合同规定的一致，质量必须符合国标三等。
4、丙方必须在甲方规定的收购时间内按照指定的地方足额交售订单粮。
5、丙方在规定时间内将订单粮送到甲方指定的收购点，经验收合格，进仓入库后，甲方按2019年浙江省公布的晚粳稻最低收购价（国标三等1.33元/斤）+等级价差（0.02元/斤）+乙方中标的优质加价之和进行结算，同时应当在3天内（节假日顺延），通过银行转账结清。
三、收购结算价、销售结算价、储备成本、收购费用、利息补贴、保管费用及出入库费用
（一）收购结算价：其由四部分组成，一是2019年浙江省发布的晚粳稻谷最低收购价（1.33元/斤）部分；二是粮食等级价差（0.02元/斤）部分；三是市本级政府订单补贴部分；四是加工企业优质加价部分。1.优质加价部分总额由乙方在2019年10月25日前一次性支付给甲方；2.最低收购价和等级价差部分，由甲方按相关文件在粮食收购前向当地农发行贷款。3.收购时，收购货款由甲方贷款后先垫付，按2019年浙江省级晚粳稻最低收购价、等级价差与乙方中标的优质加价之和，统一与订单农户当场结算。4.市本级政府订单补贴由相关部门拨付给甲方，待补贴资金到位后由甲方向履约完毕的订单农统一发放。
（二）销售结算价：其由三部分组成，一是2019年浙江省发布的晚粳稻谷最低收购价（1.33元/斤）部分；二是满仓鉴定所定等级（等级价差0.02元/斤）部分；三是加工企业销售加价部分。
（三）成本核定：成本按2019年浙江省公布的晚粳稻最低收购价（1.33元/斤）和等级价差（等级价差0.02元/斤）之和核定。
（四）收购费用、利息补贴、保管费用及出入库费用由市农业农村局和市商务局（市粮食和物资储备局）按相关标准拨付。
四、订单委托收购、代储、包干销售
（一）甲方于2019年12月31日前按相关文件要求完成订单粮收购入库。甲方委托嘉兴市粮油质量检验检测中心进行入库粮食满仓质量鉴定，检测扦样时中标人需现场参与确认，根据鉴定结果定等定级，检验费用由招标人承担。鉴定结果符合质量要求，开展低温或准低温保管。
（二）乙方用粮需求应向甲方提前一周上报用粮计划，并按销售结算价格付清货款，款到提货。
（三）乙方提货时间：自2020年5月1日至2020年10月31日止，所开仓必须在开仓之日起40天内完成全部货物提货工作，若逾期未提完由此造成所开仓粮食质量下降、降等和数量缺少等问题，由乙方负全责，甲方将不承担任何责任，储存期间免收储存费。如遇特殊情况，嘉兴市政府需紧急调用该批粮食，乙方须无条件执行，甲方应积极予以配合出库，调用的粮食价格随行就市，具体参照区域内当期同等级优质晚粳稻市场成交均价。
五、损失损耗约定
粮食在收购、装卸、运输、通风降温、扦样、储存等环节出现的损失损耗，根据订单粮食收购、运输、储存等过程的责权，设定二个检斤节点，一是粮食收购入库节点数量以甲方收购库点入库计量为准；二是乙方提货节点以甲方储存库点检斤为准。订单粮食从收购入库至乙方提货出库的全部损耗在0.5%（含）范围内的（包含水分损耗和保管损耗），由乙方承担；超过部分由甲方承担。
六、履约保证金
乙方签订合同后三个工作日内先按2019年浙江省公布的晚粳稻最低收购价（国标三等1.33元/斤）+乙方竞标时中标的销售加价之和的价格结算的总货款的20%支付给甲方作为履约保证金，履约保证金总额　　　　万元。履约保证金缴纳方式为银行保函、电汇、转账支票和银行汇票。待甲方和乙方将全部订单粮按销售结算价格货款结清后，双方无任何异议，甲方将根据乙方出具的收据，7个工作日内一次性无息退还履约保证金。
七、三方权利与责任
1、甲方、乙方和丙方将严格按照《关于印发〈嘉兴市本级“五优联动”试点工作实施方案〉的通知》和相关文件精神执行。
2、甲方负责订单粮合同签订、组织收购、货款结算、质量检测、数据统计、储存保管等工作。对储存保管的粮食数量、质量及储存安全负全责。储存期间，粮食品质应为宜存。
3、甲方应严格执行嘉兴市粮食流通统计制度，及时向市商务局（市粮食和物资储备局）报送统计报表和库存实物台账等相关资料。
4、乙方负责订单粮品种的指定、生产主体的落实，收购时对订单粮品种鉴定及品质把关，并协助甲方做好收购等相关工作，同时做好包干销售工作。
5、丙方应按照规定的品种和质量要求，按时、足额交售订单粮。
6、丙方订单粮全部履约完成后享有市本级政府订单补贴。
7、丙方交售的订单粮必须是2019年自产按合同规定的品种粮食，若以其他品种粮食抵合同规定的品种粮食，一经查实，不享受当年度市本级政府订单补贴，并取消其下一年订单资格。
8、丙方若无不可抗力因素不履行或不完全履行订单合同的，不享受当年度市本级政府补贴，并取消其下一年订单资格。
八．存在下列情形的，终止合同，取消业务，并由责任方承担由此造成的经济损失；涉嫌违法犯罪的，依法移交有关部门处理
1、经鉴定，甲方收购的粮食质量不符合国家标准三等及以上、储存品质不宜存或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。
2、乙方违反本合同约定的，没收履约保证金，列入黑名单，三年内禁止参与嘉兴市级储备粮相关业务。
3、因管理不善，造成订单粮霉烂变质、严重降等、严重虫害等坏粮事故，或发生火灾等安全生产责任事故的；
4、擅自将订单粮对外担保或清偿债务的；
5、阻挠或拒不服从有关部门（单位）监管检查的；
6、应急保供时不服从嘉兴市人民政府统一调度或未按指令调度的。
九、其他约定
1、订单粮储存期间，若嘉兴市政府需紧急动用或上级部门出台政策及不可抗力等原因，导致合同不能继续履行，甲、乙双方互不承担责任，合同自行终止，甲方无息退还乙方履约保证金。
2、本合同履约完毕后，若甲方继续开展嘉兴市优质晚粳稻订单收储市级试点的，在同等条件下，乙方有优先权。
十、解决合同纠纷的方式
各方按《关于印发〈嘉兴市本级“五优联动”试点工作实施方案〉的通知》友好协商解决，协商不成的，按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》办理。
十、合同期限
合同签订之日至该标的粮食出库止。
本合同自甲方、乙方和丙方三方签字盖章之日起生效，一式伍份，甲、乙双方各执贰份，丙方壹份。
甲方 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乙方：
单位（盖章）：嘉兴市粮食收储有限公司    单位（盖章）： 
地    址：嘉兴市中山东路751号           地    址：
代    表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代    表：
税    号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税    号：
开户银行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开户银行：
账    号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账    号：
邮政编码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邮政编码：
电话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电    话：
丙方：
单位（盖章）：
地       址：
电       话：
